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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将《重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修订）列入 2016—2018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修（制）订计划中。《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修订是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标准修订承担单位为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协作单位为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 

1.2  修订背景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以下简称“现行导则”）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实施。现行导则在工作程序、评价等级划分、声环境现状调查及环境影响预测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但为了进一步规范现状调查、预测方法和符合环境管理的需求，需要进行修

订。 

2015 年 9 月，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完成《重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

工作方案》。该方案按照改善环境质量，合理利用环境容量的目标，重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体系，提出近期导则修订计划，其中特别提出开展要素和专题导则修订工作，当时环境

要素类导则主要包括“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生态、电磁等六类”。其中提出要素导则

进一步提升预测方法和模型计算的科学性，在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约束下，确定

污染源允许排放量，形成污染源排放清单，从而有效与排污许可证衔接。 

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定，提出排污许可制度主要以固定源

为管理对象，在当前环境管理转型的背景下，排污许可应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根本，整合固定

源环境管理的相关制度，将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成固定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促进工业企业

持续全面稳定达标排放。在相关许可制度顶层设计方案中，已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对接”，
按照规定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报告表的固定源建设项目均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排

污许可内容与环评管理内容全面对接；排污许可管理流程与环评“无缝”对接。环境影响评价

是颁发许可证的先决条件，环评批复是核发许可证的重要判断依据与时间节点。 

2016 年 12 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以下简称“总纲”），代替《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总纲明确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由总纲、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环境要素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专题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构成。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和其他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遵循总纲确定的原则和相关要求。其

中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指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土壤等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修订后总纲强化了环境影响预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

性以及环境管理与监测要求；新增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体系的组成部分，增加了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 

1.3  工作过程 
2016 年 3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前期研

究开题论证会，会议邀请了 8 位专家进行开题论证。 

2016 年 3 月 9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2.4-2009）修订研讨会，会议邀请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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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寰

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 15 位专家，针对现行导则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进行了专题发

言和讨论。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课题组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资料，结合总纲修订方案，制

定声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修订方案。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0 月，针对评价范围确定方法、评价深度估算模型、背景噪声

确定、预测模型优化、规划环评等内容，组织专家分别进行讨论研究。 

201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通过组织召开专家讨论会、环评单位意见征集、调研环

境噪声最新研究成果等工作，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前期

研究报告并通过专家验收。 

2016 年 12 月 8 日，导则编制组向原环境保护部环评司专题汇报声导则修订前期研究成

果，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导则前期研究报告进行细化和完善修正。 

2017 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修订预研究开题会，会议邀请 7 位专家。专家认为，依托的基础资料和前期工作丰富扎实，

开题报告思路清晰、问题分析清楚、技术路线合理，论证方案可行。 

2017 年 4 月至 9 月，导则编制组通过现场实测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对铁路噪声预

测模型、轨道交通噪声预测模型、高速公路、机场噪声评价范围、机场噪声预测模型等进行

了修订和验证。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导则编制组依据前期研究成果，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
环境》（HJ2.4-2009）修订及编制说明讨论稿。 

2018 年 3 月 30 日，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修订开

题技术审查会，针对导则编制大纲、评价等级、评价范围、现状调查与评价、声环境评价标

准控制要求、高速铁路预测模型确定、防治措施等重点内容进行专题讨论，专家一致认为开

题报告内容翔实，结构完整，可依照开题报告的内容开展下一步工作。 
2019 年 4 月 16 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修正征求

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会议认为导则征求意见稿在大量调研分析基础上提出的修订内容总体可

行，导则制定与管理的工作程序规范，编制说明内容全面规范，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

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经修改完善后同意征求意见。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导则详细规定了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范围和技术方法，提高了环境影响评

价与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自 2010 年 4 月 1 日实施以来，对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起到了

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技术评

估单位、技术咨询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导则的一些技术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在环境噪声现状确定、噪声预测模型及参数选取等方面显现出问题，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及时

更新。 

在环境现状噪声影响确定方面，现行导则规定环境噪声现状调查包括收集资料、现场调

查、现场测量三个方法，但是当噪声源复杂、环境敏感建筑分布密集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现

场测量来确定环境现状噪声存在代表监测点位多，工作量大等问题。 

在导则噪声预测公式及参数方面。一方面，随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

领域数据的大量积累，国内外一些学者针对噪声预测模型进行了新的研究。而现行导则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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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预测模式是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确定的，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一些预测模式及参数的准确

性尚待提高，因此需要在国内外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现行导则中分别针对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给出了预测模型。但是现有铁路包括高速铁路

和城际铁路；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和轻轨、中低速磁悬浮、跨座式单轨、有轨电车等

多种形式。这几种噪声在声源组成、传播特性方面差异较大，为了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度，

应分别建立模型进行预测。 

为解决以上在导则应用过程发现的预测模型与实际需求不符、一些预测模型和参数的计

算不够精确，对现行导则开展修订工作非常必要。 

3  国内外相关评价方法研究 

3.1  主要国家相关评价方法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迅猛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噪声

源越来越多，噪声强度越来越高，一些国家和机构还专门针对噪声污染防治颁布了专门的法

律、法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推荐了相应的技术方法。 

美国 1969 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美国高速公路管理局（FHWA）、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局（FTA）、铁路局（FRA）、航空管

理局（FAA）发布了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机场等噪声影响评价手册、指南、预测模型等，

主要指导交通运输类的环境噪声、振动影响评价工作，为了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致性，规

定了联邦拨款项目中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影响评价方法和程序，提出了降低噪声和振动的方法。

内容包括通噪声影响评价标准的确定、不同土地用途的噪声评价指标、噪声评价范围（筛选

距离）的确定方法、噪声源强的计算方法、背景噪声的确定方法、噪声影响程度判断方法、

传播衰减（距离衰减、障碍物衰减等）的计算模型等。 

英国、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根据本国的特点，开发了工业噪声和交通噪声预测模

型共 30 多个。欧盟于 2002 年颁布《环境噪声评价与管理的指令》（2002/49/EC），其目的

是为了使欧盟委员会全面了解噪声问题，决定是否有足够的人需要保护，如果必要，重新考

虑立法。对环境噪声评价指标、噪声影响地图、噪声防治行动计划和噪声管理要求做出了明

确规定，要求成员国分年度开展噪声地图绘制工作。为了在欧洲各国统一噪声的预测模型，

欧盟委员会在 2009 年设立了 CNOSSOS-EU 研究项目，用于道路交通、铁路交通、飞机及

工业噪声地图的制作。 

日本于 1972 年开始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纳入环境保护政策中，1997 年正式制定了《环

境影响评价法》。日本官方很注重模型的自主研发，例如：民航局和航空环境研究中心共同

研制，并以导则的形式发布了 1978 版和 2003 版的机场噪声模型（JCAB Model）。日本声

学学会发布了 1998 版、2003 版和 2008 版公路噪声预测模型（ASJ RTN-Model）以及铁路噪

声预测模型（北陆法）。 

澳大利亚于 1986 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97 年颁布了环境保护（噪声）条例，随后又

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噪声草案》、《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公路、铁路交通噪声》

和《公路、铁路交通噪声和土地规划运费考虑实施指南》。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
境噪声草案》主要目的是确保环境噪声影响技术和有关噪声的公众信息在评价报告中以适当

标准化的形式进行编制，同时加强环评审批流程。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 EPA 政策中

有关噪声问题的规定，另一部分为噪声影响评价和为 EPA 提供环评信息的指南。在环境影

响评价中，要求根据噪声影响程度不同，筛选确定是否产生噪声影响，是否需要进行详细的

评价，并给出了用于噪声影响评价所要遵循技术方法的详细指南。具体内容包括噪声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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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确定要求，预测模型的要求和规定，模型中地形数据、源强、气象数据的要求和规定等

内容。 

3.2  国内相关评价方法研究 
香港有较为全面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1988 年颁布《噪音管制条例》，1998 年颁布《环

境影响评估条例》，于 1997 年 6 月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的技术备忘录》，其中噪声技术

备忘录包括建筑施工噪声技术备忘录，非居住地、非公共场所的噪声技术备忘录，建筑施工

噪声技术备忘录等，内容包括噪声敏感点的定义、确定环境噪声影响程度级别、噪声计算方

法等。1983 年，台湾地区首次提出《环境影响评估法草案》，1994 年 12 月，通过《环境影

响评估法》，随后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估法实施细则》《开发行为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细目

及范围认定标准》等文件，以方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配套出台了《道路交通噪

声评估模式技术规范》《铁路交通噪声评估模式技术规范》《施工设备声功率级》《施工噪

声估算模式》《航空噪声评估模式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从噪声预测模型的适用条件、

模型模拟结果输出、噪声影响等级评估、噪声评估模式使用等方面统一规范了工业企业、道

路交通、铁路交通、航空的噪声影响评价方法。 

近年来，由于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的跨越式发展，逐渐开展了高速铁路声源

识别，预测模型的研究，为导则修订提供了技术支持。 

4  修订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修订的原则 
（1）依法合规原则。以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为主要依据，

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从技术角度来贯彻实施上述法规和条例规定的要求。 

（2）经济技术可行性原则。修订时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应选取经济、技术上可行并广泛

使用的成熟方法，以确保修订后的导则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 

（3）延续性原则。本次修订尽量保持现行导则的基本框架，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

适当调整，体现导则指导作用的连贯性。 

（4）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导则中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应尽可能简单、实用，体现声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中最新的科研成果。 

4.2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通过对现行导则使用单位（环境管理部门、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科研单位）等进行调研，

分析国内外有关声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现状，结合我国现行导则

在实施过程中对声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的相关需求，经过专家和管理部门论证，完成现行

导则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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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新要求

课题启动与协调

文献检索 专家咨询 国内调研 问题分析

导则修订前期研究初步方案

与环境质量管

理衔接研究

与环保数据信

息化衔接研究

模型、软件、

基础数据研究

规划环评噪声评

价内容研究

结构
化数
据提
取指
标和
提取

要求

背景
噪声
确定
方法

研究

噪声
影响
程度
判定

研究

噪声预
测模型
参数优

化研究

噪声预
测基础
数据规

范研究

规划环
评环境
噪声影
响评价
技术深

化研究

专家咨询会 前期研究报告 典型案例应用

开提报告和标准草案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生态环境部组织发布

报批稿和编制说明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图 4.1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5  标准修订主要内容与说明 

5.1  标准结构框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总纲》（HJ2.1-2016），对导则的整体结构框架进

行了调整，现行导则与修订后导则章节设置对比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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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章节设置对比表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1495）、《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

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GB14227）、《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GB/T 12524）；

按照最近发布的标准名称，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修改为《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域划分技术规范》修改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

规范》；增加《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19）、《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污染源源强核算

技术指南 准则》（HJ 884）。 

修订理由：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梳理，修订后的导则主要给出导则中直接引用的规范

性引用文件，其他间接引用的文件不纳入本导则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5.3  术语和定义 
敏感目标调整为声环境保护目标，对定义进行调整；新增了等效连续 A 声级、列车通

过时段内等效连续 A 声级、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的定义；新增了预测值的计算公式；

流动声源修订为移动声源。 

修订理由：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总纲》（HJ2.1-2016），将“敏感目标”
调整为“声环境保护目标”，并对其定义进行了调整，删除了机关和科研单位。由于导则新增

章节 
设置 

现行导则 
章节 
设置 

修订后导则 

1 适用范围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 总则 

5 评价工作等级 5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确定 

6 评价范围和基本要求 6 评价标准 

7 声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7 噪声源分析 

8 声环境影响预测 8 声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9 声环境影响评价 9 声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10 噪声防治对策 10 噪声防治对策 

1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声环境影响评价要

求 11 环境噪声监测计划 

12 声环境影响评价专题文件的编写要求 12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附录 A 噪声预测计算模式 13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附录 B 倍频带声压级合成 A 声级计算公式 附录 A 户外声传播的衰减 

  附录 B 典型行业噪声预测模式 

  附录 C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及防治措施 

  附录 D 报告书图表要求 

  附录 E 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自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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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列车通过时段噪声影响的评价内容，增加列车通过时段内等效连续 A 声级的定义。 

5.4  总则 
5.4.1  评价量 

条文顺序及标题调整；突发噪声修改为夜间突发噪声；频发、偶发噪声修改为夜间频发、

偶发噪声；删除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噪声评价量；删除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 

修订理由：环境影响评价不包括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噪声评价。 

5.4.2  工作程序 

按照导则修订内容对工作程序进行修订，将评价等级的确定过程加入工作程序，不同评

价等级对应不同的工作内容。 

修订理由：根据导则修订内容对工作程序进行修订，机场项目可不进行评价等级确定直

接定为一级评价，其他类型项目按照是否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保护目标处增量大小及所在

功能区确定评价等级，一级评价需进一步进行噪声源调查。 

5.4.3  评价时段 

评价时段修订为评价年限，代表性时段修订为代表性水平年。 

修订理由：与预测模式中评价时段相区分。 

5.5 评价工作、评价范围确定及评价标准 
5.5.1  评价工作等级 

（1）明确机场项目噪声影响评价按照一级评价开展工作。 

修订理由：实践表明，机场项目噪声影响为该行业的主要环境影响，目前审批的项目飞

机噪声均应开展详细的评价工作，需要对机场周边声环境开展全面的现状调查和影响预测，

因此增加了机场项目噪声影响评价按照一级评价开展工作的要求。 

（2）对现有评价等级进行调整，提出通过有无声环境保护目标作为评价等级判定依据。 

通过模型计算，按照表 5.2 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表 5.2  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判定 

功能区 
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 

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增量≥3 dB 增量<3 dB 

0 类 一级 一级 二级 

1、2 类 一级 二级 二级 

3、4 类 一级 二级 二级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对一二级评价要求差别不大，本次修订将现有一二级合并为一级，

将原三级评价调整为二级评价。现行导则中评价等级判定条件有声环境功能区、声环境保护

目标噪声增量和受影响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没有定量化表述，在实际应用中不好把控。对无

声环境保护目标的项目评价等级均为二级，同时通过表格的方式给出评价等级，可以更好的

判定评价等级。 

5.5.2  评价范围 

调整并细化了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评价范围。根据机场规模和类型分别给出推荐评价范围。

针对不同规模的典型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的噪声影响案例进行了分析，给出了“按照每条跑

道承担飞行量进行评价范围划分”和“飞机噪声评价范围应不小于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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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dB”等基本原则，并细化了多跑道机场和跑道位置变更机场的评价范围划定方法。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中仅根据评价等级确定评价范围，没有考虑不同规模、不同类型、

不同跑道构型机场的噪声分布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导则修订研究主要结合各类型、规模的

典型机场项目飞机噪声影响范围，考虑飞行航迹偏差及一定的评价范围余量，确定了各类型

机场的评价范围。 

5.5.3  评价标准 

由原标准中 9.1 节调整为独立的一节。 

修订理由：现状评价也需要确定评价标准，因此调整到声环境现状评价章节之前。 

5.6  噪声源分析 
新增章节。对拟建项目噪声源调查的相关内容和形式给出了具体要求。 

5.7  声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5.7.1 不同评价等级对应的现状调查内容 

现行导则按照环境要素、声功能区划、敏感目标、现状声源四大类提出调查内容，本次

修订调整为按照评价等级和声环境现状评价基础资料需求来确定现状调查内容。 

修订理由：进一步规定了不同等级建设项目环评在声环境现状评价中的工作深度。 

5.7.2 声环境现状调查方法 

新增现场监测结合模型计算法的现状噪声调查法，并给出了其适用范围。 

修订理由：现场监测结合模型计算法可用于背景噪声影响复杂，特别是不同交通方式的

噪声影响互相叠加且噪声敏感建筑分布密集时的现状噪声评价中，可有效反映环境噪声现状

及不同声源的影响情况。 

5.7.3  现状评价图、表要求 

将现行导则中现状评价中“以图、表结合的方式给出评价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及其划分

情况，以及现有敏感目标的分布情况”调整为现状评价图、表要求。 

修订理由：规范现状评价图、表中应包含的信息。 

5.8  声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5.8.1 调整预测步骤内容 

将现行导则中声级的计算和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的内容分别调整到术语定义和附录 A
中。 

5.8.2 预测和评价内容章节 

将原导则 7.1.1 中影响声波传播的环境要素调查内容，调整至 8.3.2 中。 

5.8.3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 

将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调整到附录 C。 

修订理由：修订后的导则正文内容主要针对声环境影响评价的通用要求进行了规定，有

关典型建设项目的噪声影响预测内容放到附录 C 中。 

5.8.4  预测评价结果图表要求 

对预测评价图表提出了要求。 

5.9  噪声防治对策 
增加采取噪声防治措施的一般性原则，从规划、声源控制、传播途径控制、保护目标自

身防护、管理措施 5 个方面提出噪声防治对策。提出了噪声控制措施图表要求。将典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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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调整至附录 C。 

修订理由：对噪声防治措施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了瞬时控制要求。 

5.10  环境噪声监测计划 
新增章节。根据评价等级提出不同的监测计划。 

修订理由：依据 HJ 2.1 新增建设项目在建设阶段、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不同时期，

需制定相应的环境噪声排放监测计划以及环境质量监测计划。  

5.11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新增章节。要求给出项目从声环境影响角度分析是否可行的结论。 

5.12  附录 A 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 
本次修订将现行导则正文中声传播衰减计算部分调整到附录 A 中，将典型行业噪声预

测中声传播衰减的内容统一到附录 A 中。 

5.13  附录 B 典型行业噪声预测模式 
5.13.1  公路（道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 

（1）车型分类及交通量折算 

对现行导则采用的车型分类进行了修订，结合公路建设项目实际，本导则推荐的车型分

类方法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有关车型划分的标准进行，交通量换

算根据工可提供的小客车标准车型按照不同折算系数分别折算成大、中、小型车。今后，随

着车辆技术进步及车型的改进，使用者可对中车和大车分类做适当的修正。 

修订理由：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交通量预测都是基于《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 B01-2014）中车型分类，按照公路等级及服务能力，给出项目交通量，因此采

用该标准的车型划分更加符合公路建设项目实际。 

（2）删除城市道路交叉路口噪声（影响）修正量 

修订理由：城市道路交叉路口形式多种多样，难以通过简单的修正表进行涵盖，建议预

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类比修正。 

5.13.2  城市轨道交通、铁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 

（1）分类构建声源几何发散衰减计算公式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城市轨道交通、铁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将列车视为有限长不相干偶

极子线声源，仅适用于以轮轨滚动噪声源为主的线路，而城市轨道交通中低速磁悬浮、跨座

式单轨、有轨电车、直线电机等非传统轮轨制式线路类型以及高速铁路噪声特性均已发生变

化，需要分类进行构建。 

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噪声振动源强取值和治理原则指导意见》(铁计 2010 
44 号文)中普速铁路噪声预测方法及预测精度已经获得广泛认可，因此本次修订建议普通铁

路仍沿用现行导则的内容。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源识别分析表明：列车运行速度低于 200km/h
时，铁路噪声以轮轨滚动噪声为主，列车运行速度高于 200km/h 时，气动噪声增幅极为显著，

受电弓和气动噪声逐步成为重要噪声源，如图 5.1-5.4 所示。因此本次修订以 200km/h 作为

界限，列车运行速度低于 200km/h 的铁路项目按照普速铁路噪声评价方法开展工作，大于等

于 200km/h 按照高速铁路噪声评价方法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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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列车以 200km/h 速度通过时噪声源分布

 
图 5.2  列车以 250km/h 速度通过时噪声源分布

 

图 5.3  列车以 300km/h 速度通过时噪声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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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列车以 350km/h 速度通过时噪声源分布 

因此，本次修订根据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轮轨滚动噪声特性，进一步完善了有限长不相

干偶极子线声源衰减公式，更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和轻轨（旋转电机）以及铁路交通列车

运行噪声几何衰减特性，见表 5.3。而对于跨座式单轨，根据其噪声实测衰减规律，随距离

呈 16 倍常用对数变化关系；对于有轨电车，因列车长度较短，近场噪声呈偶极子衰减规律，

远场衰减呈点声源衰减规律；对于直线电机和中低速磁悬浮系统，更符合有限长不相干线声

源衰减特性，见表 5.4。 

现行导则中将距离 d 定义为预测点距外轨中心线的水平距离，d0 定义为源强的参考距离

（7.5m），并不符合声源发散特性，本次修订将距离 d 定义为预测点距声源的直线距离，d0

定义为源强点至声源的直线距离。 

表 5.3  地铁和轻轨（旋转电机）以及铁路列车运行噪声几何发散损失 

线路名称 距离（m） 测点位置 
实际测量衰

减量（dB） 
按现行导则计算衰

减量（dB） 
按本次修订计算衰

减量（dB） 

地铁 1 

7.5 

轨面以上 3.5m 

/ / / 

15 -4.54  -3.02  -4.61  

25 -2.77  -2.59  -3.06  

50 -5.23  -4.22  -3.99  

100 -4.56  -5.11  -4.69  

累计衰减量 -17.10 -14.94 -16.35 

7.5 

轨面以上 0m 

/   / / 

15 -2.54  -3.02  -2.7 

25 -1.87  -2.59  -2.0 

50 -4.13  -4.22  -3.1 

100 -4.07  -5.11  -4.2 

累计衰减量 -12.61 -14.94 -12.00 

地铁 2 

7.5 

轨面以上 0m 

/   / / 

15 -3.04  -3.02  -2.7  

25 -1.87  -2.5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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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73  -4.22  -3.1  

100 -2.87  -5.11  -4.2  

累计衰减量 -12.51 -14.94 -12.00 

7.5 

轨面以上 3.5m 

/   / / 

15 -7.24  -3.02  -4.61  

25 -4.17  -2.59  -3.06  

50 -5.63  -4.22  -3.99  

100 -4.07  -5.11  -4.69  

累计衰减量 -21.11 -14.94 -16.35 

地铁 3 

7.5 
轨面以上 1.5m 

 / /  / 

25 -5.76 -5.45 -6.06 

7.5 
轨面以上 3.5m 

     

25 -7.76 -5.45 -7.68 

表 5.4  其他制式轨道交通运行噪声几何发散损失 

线路名称 距离(m） 测点位置 实际衰减量（dB） 
按现行导则计算衰

减量（dB） 

按新导则计

算衰减量

（dB） 

有轨电车 1 

7.5  

轨面以上 1.5m 

 / /  / 

15.0  -7.74  -3.97  -6.45 

30.0  -4.36  -5.02  -6.25  

55.0  -7.93  -4.95  -7.93  

累计衰减量 -20.03 -13.94 -20.63 

（2）垂向指向性修正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中关于垂直指向性修正，直接引用国际铁路联盟（UIC）所属研究

所（ORE）的研究资料：基于路基线路铁路轮轨噪声的指向性进行修正。根据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列车运行噪声垂直指向性大量现场测试研究发现，由于工程边界条件的不同，使得垂直

指向性存在较大差异。故本次关于垂向指向性修正分别按照路基及无挡板的桥梁线路、有挡

板桥梁线路不同工程边界条件给出。 

跨座式单轨辐射噪声垂向分布以轨面为界分为上下两层，预测时轨面以上和轨面以下区

域分别采用不同的噪声源强值，不再做垂向指向性修正。 

（3）速度修正 

修订理由：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轮轨噪声功率与列车运行速度的 2 次方~3 次方成正

比，国外铁路以路基有砟线路为主，在其线路条件下噪声值随运行速度一般呈 30lg 的变化

规律，现行导则的速度修正项直接采用了国外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我国大量的铁路及轨道交通的试验研究表明：在我国的线路条件下，桥梁线路轮

轨滚动噪声功率一般与列车运行速度的 2 次方左右成正比，即随运行速度呈约 20lg 的变化

规律；路基线路轮轨滚动噪声一般与列车运行速度的 3 次方左右成正比，即随运行速度呈约

30lg 的变化规律；在低速条件下，列车牵引及设备噪声起主导作用，与运行速度成正比。 

因此，根据近年来大量的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现场试验研究结果，速度修正由现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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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对应于不同速度范围、不同线路条件、不同系统制式，给出不同的速度修正公式。 

（4）声屏障插入损失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中，声屏障插入损失按照《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90）
进行计算。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时，由于列车表面与声屏障表面之间存在反射声影响，

采用现行导则进行计算会放大声屏障降噪效果，因此本次修订对声屏障插入损失计算增加考

虑一次反射声影响。 

以某轨道交通 3m 高非金属声屏障插入损失值现场测试结果验证，当 6 列编组的 B 型车

以速度 60km/h 通过时，距线路 7.5m，轨面以上 1.5m 处实测插入损失值为 9.4dB，按照《声

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90）计算，降噪效果应为 12.2dB，按照本次推荐公式计

算，降噪效果为 9.2dB，与实际测量结果更为接近。 

根据大量现场测试结果，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噪声，1/3 倍频程中心频率 630Hz

下的声屏障插入损失值与各频率下测量得到的总插入损失值最为接近，因此，可将 630Hz

作为等效频率计算声屏障插入损失。 

（5）建筑群插入损失 

目前我国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噪声预测建筑群插入损失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因此建议继

续沿用《户外声传播的衰减 第 2 部分》（GB/T 17247）中对于建筑群衰减的相关计算方法。 

5.13.3  新建及改建铁路（时速为 200km/h 及以上）噪声预测模式 

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源定量化识别最新研究成果表明：高速铁路运行噪声主要由轮轨滚动

噪声和空气动力噪声组成，现行导则基于轮轨滚动噪声为主的铁路噪声预测模式明显不能适

用。本次修订在高速铁路噪声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高速铁路各声源组成和特性进行了深

入分析和研究，基于声学波动理论和高速铁路声源指向特性，构建了多声源等效模型，更符

合高速铁路的声源传播特性。 

（1）构建了基于声功率级的源强计算模式 

通过对我国高速铁路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从噪声产生机理角度可以确定的是：我国

高速铁路噪声源主要是由轮轨滚动噪声和空气动力噪声组成，运行速度 200km/h 及以上时，

应考虑不同声源的影响，采用参考点声压级作为源强难以体现不同噪声源的特性和影响，因

此，本次修订采用声功率级评价高速铁路噪声源。鉴于我国目前并无高速铁路噪声源声功率

级基础数据库，开展现场试验对试验手段和试验数据分析能力要求较高，绝大部分单位难以

准确获取相关噪声源声功率数据。因此本次修订基于既有典型动车组各噪声源贡献比例，基

于多声源等效模型，构建出基于声压级计算声功率级的方法。 

表 5.5  动车组以 250km/h 速度运行时各噪声源声功率贡献比例 

轨道类型 
轮轨区域声功率平均贡献比

例 
车体区域声功率平均贡献比

例 
集电系统声功率平均贡献比

例 

无砟轨道-桥梁 87% 10% 4% 

无砟轨道-路基 78% 16% 6% 

有砟轨道 69% 1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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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铁路（时速为 200km/h 及以上）噪声源单位长度声功率计算 

声源 修正公式 编号 

集电系统 ( )P, , PS60 lgw i p iL L v C= + +  （5.1） 

车体区域（单位长度） ( )A, , AS45lgw i p iL L v C= + +  （5.2） 

轮轨区域（单位长度） ( )R , , RS40 lgw i p iL L v C= + +  （5.3） 

式中： 
v——Lp,i 对应的列车运行速度，km/h； 
CPS——集电系统噪声源声功率计算参数，见表 5.7； 
CAS——集电系统噪声源声功率计算参数，见表 5.7； 
CRS——集电系统噪声源声功率计算参数，见表 5.7。 

表 5.7  铁路（时速为 200km/h 及以上）噪声源声功率计算参数 

轨道类型 CRS CAS CPS 

无砟轨道-桥梁 -77.57 -98.96 -115.68 

无砟轨道-路基 -78.25 -97.12 -114.12 

有砟轨道 -79.26 -97.33 -110.92 

（2）构建高速铁路多声源几何发散衰减计算模型 

高速铁路多声源等效模型如图 5.5 所示，分别提出了受电弓噪声、车体区域噪声和轮轨

区域噪声几何发散计算方法。 

 

图 5.5  铁路（时速为 200km/h 及以上）多声源等效模型 

1） 集电系统噪声几何发散计算方法 

集电系统在整个列车运行过程中对受声点均产生影响，如图 5.6 所示。 

线路中心线 
R 

线路中心线 

SP 

SA 

SR 轨顶面 

声源 dP 

dA 

dR 

25
00

 
5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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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集电系统噪声运动轨迹示意图 

 

 ( ) ( )
( )

11 1 1
div,P 2 2 22

11

1 110 lg 10lg arctan arctan 5.4
l ll l l lA v

d d d d d ld l l

 −−
= − + + + +  ++ − 

 （5.4） 

式中： 

div,PA ——集电系统声源几何发散；  
d ——受声点至声源的距离，m；  
r ——列车运行过程中受声点至集电系统的距离，m；  
v ——列车运行速度，km/h； 
l ——列车长度，m。 

1l ——列车车头距集电系统的距离，m；  

2） 车体区域噪声几何发散计算公式 

车体区域可视为由系列单极子源组成，除近场处车表面附近视为面声源外，均可视为有

限长不相干单极子线声源，如图 5.7 所示。 

 
图 5.7  有限长不相干单极子线源示意图 

 div,A
110 lg arctan 5

2
lA

d d
 = − + 
 

 （5.5） 

式中： 

div,AA ——车体区域噪声几何发散； 

d ——受声点至声源的直线距离，m；  
l ——列车长度，m。 

3） 轮轨区域噪声几何发散计算公式 

轮轨区域轮轨滚动噪声和轮轨区域气动噪声偶极子指向特性，本次修订将整个轮轨区域

噪声视为有限长不相干偶极子线声源。 

车头位置 集电系统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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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R 2 2

4 110 lg arctan 8
4 2

l lA
d l d d

  = − + +  +   
 （5.6） 

式中： 

div,RA ——轮轨区域噪声几何发散； 
d ——受声点至声源的直线距离（m）；  
l ——列车长度（m）。  

表 5.8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噪声衰减量 

线路名称 
运行速度 
（km/h） 

距离(m） 测点位置 
实际衰减量

（dB） 
按现行导则计算

衰减量（dB） 
按新导则计算

衰减量（dB） 

高速铁路 1 300 

15（基准点） 

轨面以上

3.5m 

/ / / 

25 -2.4 -2.2 -2.3 

60 -7.0 -6.4 -6.6 

90 -9.2 -8.6 -9.1 

高速铁路2 350 

15（基准点） 
轨面以上

1.5m 

/   

50 -5.3 -6.2 -5.7 

100 -4.8 -4.5 -4.2 

 

（4）高速铁路声屏障插入损失 

高速动车组噪声源主要有轮轨噪声，空气动力噪声和集电系统噪声等，各噪声源在垂直

方向上有明显的分层分布特征。因此，本次修订按照图 5.5构建的高速铁路多声源等效模型，

声屏障插入损失计算考虑受电弓、车体区域以及轮轨区域噪声源的影响，轮轨区域噪声插入

损失按照最大指向角度，同时考虑一次反射。 

5.13.4  比例预测法 

本次修订采纳《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噪声振动源强取值和治理原则指导意见》(铁
计 2010 44 号文)中的比例预测法，比例预测法避开了模式预测法中声传播过程的复杂计算，

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预测结果可靠。但只能应用于既有线改、扩建项目中以列车运行噪

声为主的线路区段，其工程后的线路位置应基本维持原有状况不变，评价范围内的建筑物分

布状况不变。对于新建项目和铁路编组场、机务段、折返段、车辆段等既有站、场、段、所

的改扩建项目，不适合采用比例预测法。 

5.13.5  飞机噪声预测模式 

1、增加了单架次飞机的计算公式 
现行导则未给出单架飞机有效感觉噪声级的表达公式，本次修订补充了 LEPN 的表达式

及用于飞机噪声监测的近似计算公式。 
（1）LEPN 各项修正计算公式 

 atmEPN ( ), ,) ,(L F d V LL l Aβ ϕL −+ ∆ − + ∆=  （5.7） 

式中： 

( , )L F d ——发动机的推力 F 和地面计算点与航迹的最短距离 d 在已知的飞机噪声基

本数据上进行插值获得的声级。LF由推力修正计算得到，Ld 根据“各种机型噪声-距离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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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飞行剖面”、“斜线距离计算模式”确定； 
ΔV——速度修正因子； 

( , , )lβ ϕL ——侧向衰减因子； 

Aatm——温湿度修正； 
ΔL——飞机起跑点后面的预测点声级的修正。 

（2）飞机噪声监测单一噪声事件近似计算公式 

 EPN A max d10lg( / 20) 13(dB)L L T= + +  （5.8） 

式中： 

LAmax——一次噪声事件中测量时段内单架飞机通过时的最大 A 声级； 

Td ——在 LAmax下 10dB 的延续时间。 

2、修订了飞机噪声侧向衰减模式 

飞机噪声预测计算公式沿用现行导则预测基本公式，通过对预测模式各项修正计算模式

进行梳理，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飞机侧向衰减计算模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侧向衰减

模式如下： 

（1）侧向距离（ l ）≤914 m，侧向衰减可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10.86

Grd Rs
Eng

G AE ββ ϕ ϕ +L = −


  （5.9） 

式中 ( )Eng ϕ 的计算公式如下： 

喷气发动机安装在机身上的飞机，并俯角满足 -180°≤ϕ ≤+180°，  

 2 2 0.329( ) 10lg(0.1225cos sin )EngE ϕ ϕ ϕ= +  （5.10） 

喷气式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上的飞机，并俯角满足 0°≤ϕ ≤+180°， 

 
2 2 0.062

2 2

(0.0039cos sin )( ) 10lg{ }
0.8786sin 2 cos 2EngE ϕ ϕϕ

ϕ ϕ
+

=
+

 （5.11） 

对于螺旋桨飞机，并在所有ϕ值条件下， 

 ( ) 0EngE dBϕ =  （5.12） 

式中 ( )G  的计算公式如下： 

 32.74 10( ) 11.83[1 e ]G
−− ×= − 



 （5.13） 

式中
( )Grd RsA β+ 的计算公式如下： 

对于仰角满足 0°≤ β ≤50°时， 

 ( ) 1.137 0.0229 9.72exp( 0.142 )Grd RsA β β β+ = − + −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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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仰角满足 50°＜ β ≤90° 

 ( ) 0Grd RsA dBβ+ =  （5.15） 

（2）侧向距离（）＞914 m 

 ( , , ) ( ) ( )Eng Grd RsE Aβ ϕ ϕ β+L = −  （5.16） 

式中：
( ),AGrd RsEng ϕ + 按式（5.10）、（5.11）、（5.12）、（5.14）、（5.15）计算。以上

式中的角度和侧向距离见下图。 

 

图 5.8  角度和侧向距离示意图 

5.14  附录 C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及防治措施 
5.14.1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噪声预测及防治措施 

修改了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的预测内容。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中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的预测内容和公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

噪声的预测内容相同。但是这两种交通方式本身区别较大，对环境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因此

应根据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自身的特性确定噪声预测内容。 

5.14.2  机场飞机噪声预测及防治措施 

（1）修改了预测参数要求。 

修订理由：增加了双跑道的具体参数要求，细化了飞行架次参数要求，增加了替代机型

分析等相关要求。 

（2）修改了预测范围、预测内容中关于等声级线图的要求。 

修订理由：现行导则中规定机场噪声等值线绘制 70-90dB，根据项目实践，此要求对于

部分项目有所不适用，因此修订过程中，将有标准限值的 70dB、75dB 作为固定的等值线要

求，最低值及最高值根据项目实际噪声影响范围确定，以体现噪声影响范围及趋势为原则。 

（3）预测模式中增加了“说明现状监测结果和预测模式选取的可靠性”内容。 

修订理由：为了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对输入数据和预测模式严格要求。 

 

地平面 
ℓ 

φ 

ε 

β 接收点 

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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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附录 D 报告书图表要求 
增加报告书图表要求。 

6  主要修订内容对比 

在以上导则修订说明的基础上，对修改条文进行整理列表见表 6.1。 

表 6.1  修订导则与现行导则主要修改内容对照表 

现行导则章节 修订导则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1 适用范围 1 适用范围 未调整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

件 

增加：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 

删除：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1495）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GB14227）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GB/T 12524） 

调整： 

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修改为《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域划分技术规范》修改为《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增加： 

等效连续 A 声级、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的定义，预测值的计算公

式 

调整： 

敏感目标调整为声环境保护目标，对定义进行调整 

4 总则 4 总则 
调整： 

修改现行导则工作程序。 

5 评价工作等

级 

5 评价等级、评

价范围确定及

评价标准 

调整： 

将现行导则中第 5、6 章合并为第 5 章。 

评价等级确定方法调整。 

调整了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评价范围。 

评价标准由原标准中 9.1 节调整为独立的一节。 

6 评价范围和

基本要求 
6 噪声源分析 

增加： 

拟建项目噪声源分析内容。 

噪声源参数获取方法。 

删除： 

评价基本要求，在现状、声源调查、预测评价中分别给出。 

评价范围调整至第 5 章。 

7 声环境现状

调查和评价 

7 声环境现状调

查和评价 

调整： 

按照评价等级确定现状调查内容和深度。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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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修订导则与现行导则主要修改内容对照表 

现行导则章节 修订导则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方法增加现场监测结合模式预测法。 

现状评价图表要求。 

8 声环境影响

预测 

8 声环境影响预

测和评价 

调整： 

原第 8 章内容与第 9 章内容合并。 

声环境影响预测模型调整至附录 A、附录 B。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内容调整至附录 C。 

增加： 

预测评价图表要求。 

9 声环境影响

评价 
9 噪声防治对策 

调整： 

强调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长期稳定运行和达标排

放的可靠性、实际运行效果等方面要求。 

增加： 

噪声控制措施图表要求。 

10 噪声防治对

策 

10 环境噪声监

测计划 

新增 

调整： 

现行导则 10.3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防治措施内容调整至附录 C。 

11 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中声环

境影响评价要

求 

11 声环境影响

评价结论与建

议 

新增 

12 声环境影响

评价专题文件

的编写要求 

12 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中声环

境影响评价要

求 

调整： 

将现行导则 11 章内容调整至 12 章，相关内容进行完善。 

附录 A 噪声预

测计算模式 

附录 A 户外声

传播的衰减 

增加： 

户外声传播的衰减。 

附录 B 倍频带

声压级合成 A

声级计算公式 

附录 B 典型行

业噪声预测模

式 

调整： 

将现行导则附录 A 内容调整至附录 B。 

铁路噪声预测模式。 

增加： 

高速铁路、预测模式。完善机场、城市轨道交通噪声预测模式。 

删除： 

删除现行导则附录 B 内容。 

 

附录 C 典型建

设项目噪声影

响预测及防治

措施 

调整： 

将现行导则 8.4 节内容调整至附录 C。 

 
附录 D 报告书

图表要求 
增加 

 
附录 E 建设项

目声环境影响
增加 



 

21 

表 6.1  修订导则与现行导则主要修改内容对照表 

现行导则章节 修订导则章节 主要修订内容 

评价自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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